
本报讯 为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屏障，按照上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焦
作市示范区卫生监督所快速反应，迅速在
全区开展住宿行业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内容包括：各经营单
位卫生许可证的公示，从业人员健康证
明，测温台的设立，来（返）区人员的“五
个报备”，扫码登记、测量体温、佩戴口
罩、一米线的落实，48 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报告的查验，工作人员体温监测登
记及个人防护、消防安全等内容。在检
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个别单位工作
人员存在意识不强、排查不严等问题。
执法人员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反
馈，同时要求经营单位盯牢“入店、在
店、离店”3 个环节，切实履行疫情防控
主体责任，发现中高风险地区来（返）区
人员，立即上报，坚决杜绝瞒报、谎报、
漏报。

按照工作安排，接下来，示范区卫生
监督所将进一步加大督导检查力度，以

“守规矩、懂业务、真落实”为主线，对督
导问题进行“回头看”，对防控意识差、存
在问题较多的经营单位坚决进行关停，
坚决堵住疫情防控漏洞，消除疫情防控
薄弱环节，全力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王正勋 侯林峰 李亚芬）

12月28日，三门峡市卫生监督员在医
疗机构检查疫情防控工作。近日，国内多
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三门峡市卫生计生
监督局迅速行动，对医疗机构开展监督检
查。检查内容主要是医疗机构的扫码、测
温情况，预检分诊制度执行情况，消毒隔离
制度落实情况，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等。针对医疗机构存在的问题，卫生监督
员现场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要求其立
即整改到位。 刘 岩 郑三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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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备案擅自开展中医诊疗活动

某大药房依法受到处罚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任广秋）近日，濮阳市卫生
计生监督局党支部开展第七期
党员干部“夜校”集中学习。

卫生监督员集中学习了《卫
生计生执法案例评析汇编》《党
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典
型案例汇编》以及卫生监督部门
相关典型案例剖析。

濮阳市卫生计生监督局要
求，卫生监督员要加强政治理论

学习，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
修养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牢
记初心使命，明确职责担当，做
到“心中有责、心中有民、执法为
民”；要保持工作热情和激情，奋
进路上不懈怠；要准确把握“两
个建设”的总体要求，通过持续
开展作风建设，增强主动担当意
识，切实提升政治理论水平和业
务工作能力，推动疫情防控和卫
生监督工作发展。

2020年10月3日，某市某区卫生健康
委接到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分局移送的案
件：某大药房涉嫌无证行医。

执法人员经现场调查发现：1.该大药
房有营业执照（名称：某大药房，投资人：
原某，经营范围：中药饮片）；2.该大药房东
北侧桌子上放有47张中药饮片处方，开具
人为刘某，开具时间自2020年9月1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处方笺抬头标识为“某
市基本医疗保险专用处方”；3.该大药房现
场不能出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中医
诊所备案证；4.处方开具人刘某持有医师
资格证书（类别：中医，发证日期：1999年5
月1日）和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中医
专业，执业地点：某市仁德中西医结合医
院，签发日期：2017年1月20日）。本案于
2020年10月4日受理，2020年10月5日经
批准后立案。该大药房 2020 年 9 月 29 日
10时的监控影像显示：刘某正在为患者开
展中医诊疗活动。2020年11月9日，执法
人员对该大药房投资人原某和医师刘某
分别制作了询问笔录，依法查明违法事
实：1.该大药房未取得中医诊所备案证；2.
该大药房自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
30 日，使用刘某为患者开展中医诊疗活
动，开具中药饮片处方47张，共收费6421
元。案件调查终结。

经合议后，卫生行政部门于2020年12
月25日向该大药房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以其违反《中医药法》第十四条第
二款和《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
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医药法》第五十六条
第一款和《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条的规定，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
照某省《卫生计生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及适
用规则等相关制度（2020 年版）》的规定，
该大药房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拟给予该大药房没收违法所得6421元，并
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立即
停止执业活动。该大药房逾期未进行陈
述和申辩。

经法制审核后，执法人员于2020年12
月31日向该大药房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
书。2021年1月11日，当事人缴纳了罚没
款，履行了行政处罚决定。2021年1月12
日经执法人员回访，该大药房已停止中医
诊疗活动，并向某区卫生健康委提交了中
医诊所备案材料，本案结案。

另外，本案对在该大药房从事中医
诊疗活动人员刘某进行了立案处理，
按照《执业医师法》给予警告的行政处
罚。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本案通过该大药房的
营业执照和投资人原某的
身份信息及执法人员的询
问笔录确定了被处罚主体；

执法人员制作有现场笔录，
采集了47张处方笺，调取了
监控录像，现场拍摄了照
片，使用执法记录仪对执法

全过程进行了记录，并通过
原某和刘某的询问笔录、处
方载明的药费金额、药房收
费系统确定了违法所得数

额。本案的现场笔录、询问
笔录、书证、物证和视听资
料这 5 种证据，形成了完整
的证据链。

案件处理完整到位

本案在对某大药房进
行行政处罚的同时，对执业
人员刘某的违法行为，依据

《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
的规定进行了另案处理，最
终对刘某给予了警告的行

政处罚。执法人员在这起
案件的查处过程中对存在
违法行为的设置者和人员

同时进行惩处，维护了法律
的尊严，体现了执法的公正
严明。

法律适用准确

执业人员刘某于 1999
年 5 月 1 日取得中医类别医
师资格证书，2017 年 1 月 20
日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医师
资格证与医师执业证日期不
一致是因执业证书更新所

致）。其人员资质符合《中医
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举
办中医诊所条件的规定。现
场查处的 47 张处方笺均为
中药饮片处方，其服务范围
适用于《中医诊所备案管理

暂行办法》。
综合以上情况，承办人

员认为该大药房具备中医
诊所备案证取得的条件，在
未向属地中医药主管部门
备案的情况下擅自执业。

其行为属于举办中医诊所
应 当 备 案 而 未 备 案 的 情
景。因此，案件承办人员适
用《中医药法》和《中医诊所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给予行
政处罚。

1.对擅自开展中医诊疗
活动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中
医类无证行医行为的法律适
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
进法》《执业医师法》《中医药
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
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均有相关条款规定，执法实
践中应当区分使用。无证开
展中医诊疗服务可以分为 3
种情形：一是自然人、法人或
其他组织设置无证中医诊
所，人员资质、服务范围符合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
法》第二条和第五条的规定，
应当适用《中医药法》第五十
六条第一款和《中医诊所备
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
的规定。二是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设置无证中医诊
所，人员资质符合《中医诊所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
的规定，但服务范围不符合

《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
法》第二条的规定；或服务范

围符合《中医诊所备案管理
暂行办法》第二条的规定，而
人员资质不符合《中医诊所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
的规定；或人员资质、服务范
围两项均不符合《中医诊所
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
和第五条的规定，应当适用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三
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设置无证中医诊所，其设置
者和行医者为同一自然人，
在适用法律时，《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
条和《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
条存在法条竞合，根据“新法
优于旧法”和新的《行政处罚
法》“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
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
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
定处罚”的原则，应当适用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四是设置者和行医者
不是同一自然人，设置者适

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
进法》第九十九条，行医者是
医师（含经考核取得的中医
师）适用《执业医师法》第三
十七条；非医师则适用《执业
医师法》第三十九条处理。

2.《中医药法》和《中医
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相
关条款的选择使用问题。对
举办中医诊所应当备案而未
备案的处罚依据存在争议，
有以下几种观点：依据《中医
药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直
接处罚，不依据《中医诊所备
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
同时依据《中医药法》第五十
六条第一款和《中医诊所备
案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
仅依据《中医诊所备案管理
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进行处
罚。本案承办人员认为《中
医药法》中未明确中医诊所
设置相关条件及要求，《中医
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
五条规定了举办中医诊所应

当具备的相关条件，因此，同
时依据《中医药法》第五十六
条第一款和《中医诊所备案
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更
为合适。

3.充分利用多部门协作
工作机制。本案来源为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移送，因药店
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管主体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药店在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或中医诊所备案证的情况
下，聘请所谓“名医”“专家”，
以“坐堂医”“义诊”“医疗咨
询”等名义非法从事医疗活
动，以治疗疾病为目的，肆意
夸大病情，误导、诱骗就诊者
购买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
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杜绝
这一违法现象，建议今后充
分利用多部门协作工作机
制，共同打击非法行医行为，
保障人民健康权益。

（鹤壁市淇滨区卫生健
康监督所供稿）

信阳

暗访医疗服务市场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曹 磊 朱文文）按照相关
工作安排，12月中旬，信阳市卫
生健康委、信阳市卫生计生监督
局组织执法人员，对新县、光山
县及浉河区医疗市场进行了暗
访。

据了解，执法人员本次共暗
访了 15 家行医场所及 2 家药
房。执法人员采取现场随访、
实地察看等方式，主要察看行
医场所是否取得合法有效的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业人员
是否取得行医资质、是否按照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许可范
围执业，相关医疗文书是否按

照规定填写，医疗废物处置是
否规范等。

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其中7
家行医场所未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
部分诊所存在医疗废物处置不
当；个别诊所存在虚假宣传及门
诊日志登记不及时等问题。

针对暗访中发现的问题，信
阳市卫生健康委对新县、光山县
及浉河区卫生健康委下达了卫
生行政执法建议书，要求及时对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对
无证行医等严重违法行为立案
查处，并限期将整改结果反馈至
市卫生健康委。

濮阳

干部“夜校”集中学习

柘城县卫生监督员查看水质检测结果。近日，为确保公众饮
用水安全，柘城县卫生计生监督所组织卫生监督员对全县18家集
中供水单位进行水质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予以公示。

赵忠民 赵 攀/摄

济源

加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本报讯“您好，店里的保洁

箱不能这样放在地上，应该放到
固定的地方。桌上的东西，请摆
放整齐……”12月27日，在济源
八仙街的一家理发店，卫生执法
人员对该店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

连日来，为切实优化城市环
境，提高公共场所卫生服务水
平，济源示范区卫生健康委采
取多项措施，落实责任，对济源
各大酒店、游泳馆及“四小行
业”负责人进行培训，以点带
面，示范引领；抽调业务骨干，
参与示范酒店、示范游泳馆、示
范“四小”门店等 3 个类别 20 个
文明示范点的创建工作，工作
人员现场指导，以点带面，打造

精品，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
范、带动、辐射作用；坚持“分级
负责、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
原则，对各公共场所经营单位
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出的
问题责令立即整改，进一步规
范公共场所经营单位经营行
为；强化动态巡查监管，实行

“日巡查、月汇报”制度。
截至目前，济源示范区卫生

健康委组织工作人员4643人，出
动执法车辆1241辆，检查公共场
所经营单位2013个，发放宣传资
料6000余份，下达卫生监督意见
书 1446 份，还多次组织开展理
发、美容、住宿、洗浴等行业专项
整治行动。

（王正勋 侯林峰 卢铁军）

漯河

集中整治职业病危害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王 华）日前，由漯河市卫
生健康委、市卫生健康综合执
法支队、市疾控中心相关人员
和职业健康专家组成的检查
组，赴全市各县（区）开展重点
行业领域职业病危害集中整治
行动专项督导检查。

在 此 次 检 查 中 ，每 个 县
（区）抽查用人单位五六家，其
中放射诊疗机构 1 家。检查通
过听取汇报、现场检查等方式，
重点对建设项目、职业健康管
理、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用人
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等方面
进行监督检查。同时，检查组
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向劳动者
了解职业健康体检、职业健康
培训及防护用品发放、佩戴情
况，检查生产车间职业病防护
设施设置和运行，有毒有害场
所隔离和通风等情况。

检查组肯定了各县（区）职

业病危害集中整治行动成效，
被抽查单位基本能按照要求落
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
任。

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针
对用人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要求：要高度重视职业健康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
法》；健全职业病防治制度，加
大职业健康防护设施的投入力
度，积极改善作业环境，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对新建、改建、扩
建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
项目存在职业病危害的，要进
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
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职
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组织
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
（定期）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
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职业健
康教育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
自我防护意识，有效预防和消
除各类职业病危害。

近日，确山县卫生监督员在
医疗机构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情况。为做好冬季疫情防控
工作，保障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
位，确山县卫生计生监督所组织
卫生监督员对全县医疗机构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专项
监督检查。

此次检查重点包括医疗机
构的预检分诊、发热门诊、感染
性疾病科的设置运行，发热病人
的筛查、信息登记、消毒隔离、医
疗废物处置等。对于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卫生监督员当场下达
卫生监督意见书，责令其立即整
改到位。

丁宏伟 霍纯玉/摄


